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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
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
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
，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
法律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
立法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
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规
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创
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
2.全面便捷。
“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
、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
门。
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
晰、查询方便的特点。
3.重在应用。
“分类法典”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
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
容;（3）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
用;（4）部分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
收“典型案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
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
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电子
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
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
书不断完善。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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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涵盖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
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参见
”、“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典>>

书籍目录

一、宪法国家法编
1．宪法
2．选举、代表
3．民族
4．相关法
二、民商法编
1．总类
2．侵权
3．物权
4．债权
5．公司、企业
6．知识产权
7．亲属、继承
8．保险
9．证券
三、行政法编
1．总类
2．人事
3．司法行政
4．公安、安全
5．教育
6．卫生、医药
7．房地产、物业
8．环境保护
四、经济法编
1．税务
2．财政
3．土地管理
4．农业
5．价格
6．技术监督
7．工商管理
五、社会法编
1．社会组织
2．社会救济
3．社会保险
4．特殊保障
5．劳动
六、刑法编
七、程序法编
1．刑事诉讼
2．民事争讼
3．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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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五条 [代表提出罢免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
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罢免案。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的理由。
 第十六条 [组织调查委员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
委员会。
 第十七条 [代表表决类型]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
权。
 第十八条 [代表的批评、建议权]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
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九条 [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机构]县级以上
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二十条 [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基本形式]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
基本形式。
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代表小组]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协助下，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第二十二条 [代表视察]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
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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